
CB(2)1746/01-02(01)號文件

《卡拉 OK 場所條例草案》委員會
在二零零二年四月八日的會議上

要求政府就條例草案提供的資料

現把條例草案委員會要求的資料載列如下—

1 .  就條例草案第 16 (1 ) (c )條  —

( i ) 解釋在什麼情況下 當局會 採取檢控行動，以及在什麼 情

況下發牌當局會行使酌情權豁免對某人提出檢控；

在行使權力及執行 條文的 規定時，發牌當局會根據每 宗

個案的情 況和以合 情合理的 方法，考 慮所有因 素，然 後

才決定是否採取檢控行動。

卡拉 O K 場所的名稱與已登記的名稱稍有出入，如屬初

犯，當局 應不會採 取 檢控行 動。不過 ，如所用 的名稱 實

質上有分別，則發牌當局可嚴加處理。

卡拉 O K 場所如擬使用許可證或牌照上所示明的名稱以外
的 名 稱 ， 可 向 發 牌 當 局 申 請 更 改 許 可 證 或 牌 照 上 的 名

稱。這類 只涉及更 改名稱的 申請會迅 速獲得辦 理。發 牌

當局會發出申請程序指引，協助有關人士遵守規定。

( i i ) 解釋為何不採用適 用於食 肆的安排，即食肆使用牌照 所

示名稱以外的名稱不會構成罪行；

卡拉 O K 場所是藉其經營所用的名稱而為人所辨識或知

悉。一般來說，消費者在查看卡拉 O K 場所所展示的牌照
或許可證 以確定其 持牌情況 時，對照 該場所的 名稱會 較

對照其經營地址方便。顧客亦會以卡拉 O K 場所的名稱，
而不是其 持牌人的 名稱作出 分辨。為 了更妥善 保障消 費

者的權益，要求負責人在根據條例草案第 5 (1 ) ( i )條向發
牌當局遞交的申請表格上填寫卡拉 O K 場所經營所用的名
稱，事實 上確有需 要，而且 也非不合 理。有關 名稱會 以

發牌當局根據第 5 ( 8 ) ( a )條決定的格式展示於牌照或許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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證上。如果對卡拉 O K 場所的名稱有正確的紀錄，在跟進
投訴時會比較容易。

在 大 部 分 的 情 況 下 ， 商 舖 更 改 名 稱 一 般 顯 示 擁 有 權 轉

讓、管理 層改變或 業務種類 有變所致 。通常， 商舖的 裝

修或間隔也會隨之更改。卡拉 O K 場所的牌照或許可證只
可在根據第 6 條得到發牌當局批准才可轉讓，而更改間
隔也須得到發牌當局書面批准，因此，卡拉 O K 場所用已
登記的名 稱運作， 將有助確 保條例的 條文和發 牌條件 得

到遵守， 並有助當 局有效執 法。此舉 有助減少 在巡查 和

執法期間 可能發生 的爭議， 並可減省 用以查證 違法證 據

的時間和資源。

再者，在執法行動中，卡拉 O K 場所的名稱會顯示在手令
及命令中。如果持牌人可任意更改卡拉 O K 場所的名稱，
會妨礙有關手令和命令的執行。

由 於 類 似 的 條 文 同 時 用 於 其 他 發 牌 制 度 (參 閱 下 文 ( i i i )
項 )，因此為方便遵從和執法起見，當局應採取統一的做
法，確保規定一致和避免混淆。

( i i i ) 提供其他條例一些 類似條 文的例子，以及這些條文所 訂
的罰則；

類似條文的例子包括《會社 (房產安全 )條例》 (第 3 76 章 )
第 21 條、《旅館業條例》 (第 349 章 )第 2 1 條、《幼兒服
務條例》 (第 24 3 章 )第 16 條、《放債人條例》 (第 1 63 章 )
第 29 條、《安老院條例》 (第 459 章 )第 2 1 條，以及《地
產代理條例》 (第 5 11 章 )第 55 條。

上 述 條 文 所 訂 的 罰 則 大 多 為 處 以 第 6 級 罰 款 及 監 禁 兩

年，另就罪行持續的每一日，處以罰款 1 0 ,000 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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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i v ) 考慮主席的建議，准許卡拉 O K 場所的持牌人 /持證人向
發牌當局 提供數個 不同的名 稱以作登 記，並可 使用任 何

一個已登記的名稱經營；

牌照或許可證以多 個名稱 登記，會使消費者和執法人 員

十分混淆 。這個安 排也會造 成漏洞， 妨礙執法 ，因為 執

法人員如 要對有關 人士提出 檢控，將 更難蒐集 證據證 明

違法情況。

正如上文所述，向發牌當局申請更改卡拉 O K 場所的名

稱，手續十分簡便。

2 .  檢討第 16 (1 ) (a )和 ( c )條英文本的草擬方式，使內容更加清晰；

在重新考慮第 16 ( 1 ) ( a )和 ( c )條的草擬方式後，我們仍然認為條
文的用詞足以清晰明確地反映政策原意。因此，我們認為無需

作出修訂。

3 .  檢討第 16 (2 )條的草擬方式，以反映所用的“人”一字應只解
釋為自然人的政策原意；

我們建議對第 16 ( 2 )條作出委員會審議階段的修訂，以澄清個
別 持 牌 人 或 持 證 人 及 法 團 和 合 夥 人 的 獲 授 權 代 表 可 援 引 第

1 6 (2 )條的免責規定。

4 .  就議員關注根據第 13( 1 ) ( i i i )條檢取的物品可根據第 1 9 條被沒
收一事，提供以下資料  —

( i ) 一些訴訟案例，藉 以說明 法庭根據其他條例行使發出 沒

收令酌情權我的考慮因素；

有關根據其他條例 檢取及 沒收物品的一些案例摘要載 於

附件。

大部分授權法庭就 與罪行 有關的情況下或在定罪時藉 命

令檢取和 沒收已被 撿 走的財 產的條例 ，均賦予 法庭沒 收

財產的酌 情決定權 。行使這 項司法酌 情權時， 首要考 慮

因素是要 識別條文 的制定目 的，即執 行條例的 規定和 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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嚇違例事 宜，及確 保沒收令 不會對達 致法例目 的造成 障

礙。

法庭在考慮沒收財 產的申 請時，會視乎情況和條例的 目

的 ， 應 用 合 理 標 準 和 相 稱 準 則 ， 作 出 公 正 和 公 平 的 決

定。法庭 在決定是 否發出命 令時，會 顧及不知 情一方 的

利益。如 有一方應 就有關的 罪行接受 懲處，法 庭會應 用

相稱準則 ，確保將 予沒收的 貨物或財 產的價值 所達至 的

懲罰效果 ，不會遠 遠超出所 犯罪行的 嚴重性。 其中一 個

例子是一宗涉及根據《公眾 生及市政條例》 (第 1 32 章 )
的小販違 例事項而 沒收財產 的個案， 最後，原 訟法庭 推

翻對涉及 一項小販 違例事項 的小型貨 車的沒收 令，在 該

個案中違例者只被判罰款數百元。

( i i ) 執法人員在根據其 他條例 行使檢取物品權力時用以決 定

檢取規模 的準則， 以及就該 等事宜發 出供執法 人員參 考

的有關官方指引（如有的話）；

目前並無任何有關 檢取物 品作為呈堂證物的具體指引 。

執 法 人 員 巳 獲 清 楚 指 示 ， 他 們 必 須 謹 慎 合 理 地 行 使 權

力。根據 一般原則 ，執法人 員應蒐集 證據，以 及帶走 足

以證明指稱罪行和與此有關的物品。

通常，執法人員無 須檢取運作設備，特別是大型或昂 貴

的 設 備 。 他 們 可 在 有 關 處 所 拍 攝 照 片 ， 包 括 間 隔 、 設

備、設施 、環境及 家具；繪 畫草圖並 標上尺寸 ；在草 圖

記下拍攝 照片的位 置，以及 向負責人 及證人錄 取警誡 口

供。

舉例來說，雖然《公眾 生及市政條例》 (第 1 32 章 )第
1 3 3 條訂明可帶走無牌食肆內的物品，但食物環境 生署

的執法人 員只會在 有關處所 的 生情 況非常惡 劣，或 處

所繼續經 營會對公 眾健康構 成嚴重危 險的情況 下，才 會

行使檢取物品的權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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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. 第 20 ( 3 )條訂明發牌當局可行使酌情權，免除根據主體條例施
行任何規例的規定。議員要求提供與這條文類似的其他條例條

文 例 子 。 (楊 孝 華 議 員 建 議 政 府 參 考 《 旅 館 業 條 例 》 (第 3 4 9
章 ) )。

類似的條文可見於《旅館業條例》 (第 3 49 章 )第 2 2 條、《會
社 (房產安全 )條例》 (第 376 章 )第 22 條、《公眾 生及市政條

例》 (第 13 2 章 )第 125 條、《安老院條例》 (第 4 59 章 )第 2 3
條、《幼兒服務條例》 (第 243 章 )第 1 8 條，以及《床位寓所
條例》 (第 44 7 章 )第 35 條。

保安局

二零零二年四月



附件

涉及根據其他條例檢取和沒收物品的案例摘要

《公眾 生及市政條例》 (第 132 章 )

( a ) 根據第 86 條，執法人員對小販採取執法行動時，如有理由相
信有關小販設備或商品涉及一項小販罪行，則可檢取該等設備

和商品。根據以往的經驗，法庭如裁定有關罪行成立，通常都

會下令沒收檢獲的所有設備和商品。

( b ) 根據第 13 3 條，執法人員在對未持牌食肆，例如燒臘工場、食
物製造廠或屠房採取執法行動時，如有理由相信有設備及商品

涉及有關罪行，則可帶走該等設備和商品。當局會處置帶走的

易毀消食品，惟價值較高的豬殼會儲存起來，等候法庭判決。

根據經驗，法庭如裁定有關罪行成立，通常都會下令沒收檢獲

的所有設備和商品，包括豬殼、烤爐及所用的雪櫃。

《應課稅品條例》 (第 109 章 )

在一宗 “無牌售賣酒類飲品 ”及 “無牌管有供售賣的酒類飲品 ”的個案
中，當局在處所內一共檢獲 12 項物品，包括畫有記號的鈔票、找
換的零錢、帳單、餐牌、兩個載有酒類的塑膠瓶、兩個酒杯、九瓶

紅酒、一瓶洋酒、一瓶伏特加酒及一瓶啤酒。被告被判每項罪行罰

款 2 , 00 0 元，而證物則被充公。

《按摩院條例》 (第 266 章 )

持牌人因 “違反發牌條件 ”罪名被補，而女按摩師則被控 “誘人作不
道德行為 ”的罪名。當局檢取了畫有記號的鈔票、找換的零錢、發
票及牌照，作為證據。案件審結時，持牌人被判罰款 2 0 , 00 0 元，
每名女按摩師則各被判罰款 5 , 00 0 元。案中只有找換的零錢和發票
被充公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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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危險品條例》 (第 295 章 )

二零零一年四月一日至二零零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期間，當局根據此

條例向可識別身分的被告提出了 90 項檢控，一共檢取了 8 圓筒第
2 類危險品、 1 50 公升第 3 類危險品及大約 5  500 公升第 5 類危險
品。當中只有兩宗個案中共 24 0 公升第 5 類危險品被充公。

《旅館業條例》 (第 349 章 )

當局檢取了收據、畫有記號的鈔票、客人簿冊及紀錄、每日租金報

表、房間鑰匙、宣傳資料或小冊子，作為證據。

《會社 (房產安全 )條例》 (第 376 章 )

當局檢取了會員證、會員記錄、簿冊及紀錄、會員規則及條款、畫

有記號的鈔票和宣傳資料或小冊子，作為證據。

《床位寓所條例》 (第 447 章 )

當局檢取了租約、租金收據、簿冊及紀錄，作為證據。


